
批在国际 上有影响的学科。二是有关部门应统

一认识，共同协作，继续抓好中小学布局调整工

作，优化教师队伍和教学手段，提高中小学办学

规模。三是要合理制定编制标准，采取措施精简

教职工队伍，分流超编人 员，控制人员经费开

支，提高公用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重。四是要不

断建立、健全财务管理规章制度，逐步形成较完

备的财务管理法规体系，使教育经费的使用和

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避免挤占，挪用和浪费教育经费。

贯彻执行《会计法》

会计法讲座  

第六讲 《会计 法》的贯彻 实施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认真贯彻实施《会

计法》，是规范和加强会计工作、建立健全会计

法制的重要任务。从当前会计工作的实际情况

出发，贯彻实施《会计法》主要应抓好以下几项

工作。

（一）广泛开展会计法制宣传教育。《会计

法》各项规定的贯彻实施，首要的条件是使各级

领导、广大财务会计人员和其他职工群众知法、

懂法。为此，必须广泛宣传《会计法》，使社会各

界了解《会计法》的各项规定，统一对会计工作

的认识，为《会计法》的顺利实施奠定思想基础

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宣传的形式上要注

意多样化，使宣传工作生动活泼、深入持久；在

宣传对象上，要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层次如各级

领导、财务会计人员、单位职 工群众等，有重点

地宣传《会计法》的各项规定。同时，要使宣传工

作经常化、制度化。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会

计法》宣传工作的组织指导。

（二）加强《会计法》执行情况的检查。加强

执法情况检查，及时发现问题，研究对策，提出

改进措施，是《会计法》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

证。各级财政部门是会计工作的管理部门，对

《会计法》的顺利实施负有检查、监督、指导的责

任，因此，要结合对会计工作的管理，在各级 人

大、政府法制部门的领导下，取得政府其他管理

部门的支持和配合，经常组织《会计法》执行情

况的检查。从当前来说，检查工作应突出以下内

容：单位领导人对会汁工作的领导情况，尤其是

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以 及保障

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情况；各单位内部会计

规章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城 乡 集体经济组织

和个体工商户等建立会计帐簿和会计工作秩序

方面的情况；各单位依法进行会计监督的情况，

会计机构设置、会计人员配备和内部牵制制度

建设情况，会计机构、会计人 员履行职责情况；

会计工作中存在的严重违法违纪问题，尤其是

会计资料失真、打击报复坚持原则的会计 人员

方面的问题以 及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情况；各级

管理部门对贯彻实施《会计法》采取的措施。对

检查中发现的会计基础工作薄弱、会计工作混

乱的单位，要限期整改；对领导不重视会计工

作，会计监督软弱无力，会计资料失真问题严重

的单位，除限期整改外，要依法追究单位领导人

和有关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对会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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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严重违法事件，如利用虚假的会计资料偷

漏税款、打击报复会计人员等问题，要依法追究

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要将检查情况及对有关

问题的处理结果及时报同级人大、政府法制部

门以及上级管理部门。要通过经常检查、督促，

从根本上扭转会计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违法不究的问题，不断提高会计工作的法制水

平。

（三）完善以《会计法》为中心的会计法规体

系。《会计法》只是就会计工作的基本问题作出

规定，为了保证《会计法》的顺利实施，除了认真

贯彻《会计法》的各项规定外，还要求对《会计

法》的有关规定制定相应的法规、规章使之具体

化。考虑到会计工作涉及面较广、内容复杂，没

有采用制定《会计法》实施细则的办法，而是采

用制定相配套的会计法规、规章使《会计法》有

关规定具体化的办法。这样，可以成熟一个发布

一个，有利于会计法制的逐步完善。当前，要根

据《会计法》的规定，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

会计工作的要求，继续加强会计法制建设，建立

和完善以《会计法》为中心的会计法规体系。一

方面，对现行的会计法规、规章要根据新形势的

要求进行修订、完善，同时，对各地区、各部门制

定的会计规章要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对没有办

理报批或备案手续的要按规定补办报批或备案

手续，对与《会计法》或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内

容相抵触的要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修改。另一方

面，要对会计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制定

相应法规、规章予以规范，使会计工作管理真正

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四）加强会计工作管理。会计工作是微观

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宏观管理的一

项重要基础工作。为了规范和加强会计工作，政

府部门必须加强对会计工作的指导、监督、管

理。《会计法》赋予了财政部门主管会计工作、政

府其他管理部门监督和指导会计工作的职责，

财政部门和政府其他管理部门应当切实履行法

律赋予的职责，管理好会计工作，保证《会计法》

的各项规定得以落实。同时，要转变管理职能，

逐步实现依法管理会计工作。

财

会动态
全国财政系统商贸处长会议在舟山市召开

6 月 22 日至 6 月 26 日，全国财政系统商业、外贸

处长会议在浙江省舟山市召开，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

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流通体制、财税体制改革

的精神，认真研究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商业、粮食、

外贸财务管理的若干措施和方法。

财政部副部长金人庆到会讲了话。

他强调指出，1994 年是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关键一年，国家多项经济改革措施

的同时出台，对规范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分

配关系，加强宏观调控，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意义重大，这些改革对商贸企业财务都有直接或间

接的影响，尤其是新税制的实施、外汇体制并轨、外贸

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与商业、粮食、外贸企业财务息息

相关。他希望全国财政系统商贸财务机构在各地政府、

财政厅（局）的领导下，再接再厉，团结一致，不断探索

商业粮食、外贸企业财务工作的新思路，进一步加强财

政的宏观调控、监督等职能，围绕各项改革措施的贯彻

实施，加强企业管理，狠抓扭亏增盈，努力把商贸企业

财务管理水平推上一个新台阶。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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